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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我校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校直各单位：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教育经费管理年”活动 进一步用好管好教育经费的通知》（皖教财〔2013〕4号）、《安徽省财政厅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安徽省监察厅 安徽省审计厅关于印发〈开展清理检查“小金库”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治理乱收费，杜绝“小金库”，维护学校和学生的正当权益，促进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现就规范我校收费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收费项目

根据省财政厅、教育厅、物价局规定，我校物价收费许可项目主要包括学费、住宿费、考试费、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六项，其中具体收费类别为：

1.学费项目包括普通本科学费、专升本学生学费、第二学士学位学费、双专业学生学费、双学位学生学费、辅修专业学位学生学费、二级学院学费、研究生学费、自费来华留学生学费、普通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学费、高职学费、成人教育学费、老年大学学费、高中学费等。

2.住宿费包括6人间以上、6人间、4人间等几项标准。

3.考试费包括四六级考试报名费、专升本考试费、保送生测试费、计算机等级考试费等。
  4.职业技能鉴定收费包括报名费、论文答辩费、职业技能操作鉴定收费。

5.服务性收费是按照自愿原则面向在校学生以及校外人员和单位提供有偿服务而收取的费用，包括技术服务费、技术开发费、测试费、培训费、版面费、审稿费、会务费、上网上机服务费、电子阅览室服务费、娱乐健身服务费、取暖费和公共洗浴、开水等服务项目收费。

6.代收费项目是指学校为方便职工、学生学习和生活，本着自愿原则，代提供服务的单位收取的相关费用，主要有教材费、体检费、军训服装费、各类证卡工本费（首次办卡免费）、户口迁移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费等。

高校学生公寓内床上用品和日用品由学生自主购买，高校不得为学生统一配备。 

二、收费管理要求

1.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收费管理工作的责任。

2.收费资金执行“统一管理，收支两条线”的原则，不得“坐支”，严禁账外设账，严禁私设“小金库”和公款私存，转移资金，逃避监督。 

3.收费票据必须到校财务处领取，实行专人管理，严格按照收费项目和标准开具，按时缴销，严禁各单位非财务系统外使用自制票据、自购票据、无票据收费收款。
三、工作安排

1.请各单位对照收费项目和收费管理要求，认真进行一次梳理，于11月22日之前向校财务处报送《安徽农业大学收费情况表》（见附件1）纸质和电子档各一份，并报纪委备案。拟申报新收费项目需要同时向财务处报送经分管校领导批准的申报书（内容主要包括收费项目名称、收费依据、收费标准等情况）纸质一份。学校将整理各单位上报收费项目，对不符合物价规定的项目进行整改，对属于物价收费许可的新设项目，学校将报省财政厅、教育厅、物价局备案后执行，逾期不报，不再予以办理。

2.为规范学校票据管理。学校各类票据仅限于批准的相关项目使用，请各单位于11月22日前，将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到财务处领取的全部收费票据（含未使用的空白收费票据）交到财务处核销，同时报送《尚未核销收费票据情况表》（见附件2）纸质一份，无尚未核销收费票据的单位请执行“零”报送。
财务处联系人：宋超   联系电话：65786443 电子邮箱：cwc@ahau.edu.cn 

纪委联系人：吕大鹏  联系电话：65786116 电子邮箱：jw@ahau.edu.cn
附件：1. 安徽农业大学收费情况表

2. 尚未核销收费票据情况表

安徽农业大学财务处

2013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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